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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（住所地在臺中市）認為乙已經答應因契約債務的給付不能賠償自己（甲）

所受損害新臺幣（下同）120萬元，乙（住所地在南投縣）否認有債務不履行

及同意賠償的情事。因甲不能順利從乙得到自己想要的賠償，遂以雙方約定

給付地為甲的住所為由，向臺中地方法院起訴請求給付不能的賠償120萬元

及其法定利息。

於言詞辯論期日，乙聲明駁回原告之訴，並預備聲明，如法院認被告對原告

有負系爭債務120萬元，以原告甲對被告所負貨款債務300萬元為抵銷。言詞

辯論終結後，法院判決被告應給付原告120萬元及至清償日之利息，並於理由

中表示，乙未能證明其用以主張抵銷的債權存在。乙對此敗訴判決不服，於

上訴期間內向臺中地方法院提出第二審上訴狀，聲明廢棄第一審判決，原告

之訴駁回，惟未在上訴狀內記載上訴理由。

於第二審程序中，乙就主張抵銷的債權剩餘部分180萬元，向該第二審法院提

起反訴，聲明反訴被告甲應給付反訴原告乙180萬元。乙於第二審程序均受敗

訴判決後，對本訴及反訴的第二審判決一併聲明不服而提起第三審上訴，其

上訴狀仍未載明上訴理由。

試問：

一、臺中地方法院及其第二審上訴法院（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）對於甲的起

訴及乙的反訴，是否有管轄權？（30分）

二、乙於第二審上訴及第三審上訴的上訴狀內，均未記載上訴理由，原裁判法

院應如何處理其上訴？（30分）

三、乙就本訴及反訴的判決一併提起第三審上訴，是否符合上訴第三審關於

上訴利益數額的規定？（40分）


